
行政复议成为“民告
官”主渠道

在我国当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体系中，解决行政争议的主要途径包
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信访。这其
中，行政复议因其天然优势，能够更
好地形成普遍性的救济，这既包括上
级行政机关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的层
级优势，也包括对行政行为是否合
法、是否适当作出准确判断的专业优
势，还包括行政机关内部更便于调配
资源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优势。
具体对当事人来说，行政复议是免费
的，成本低，而且行政复议办案周期
更短，更为高效。

据司法部数据，2024 年上半年
全国共新收行政复议案件29.2万件，
已达到同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量
的两倍。我市今年截至目前，收案量
达6500余件，增幅超五成，审结4700
余件，直接纠错及调解和解率近四
成，越来越多的行政争议在复议阶段
化解。目前，行政复议已经成为化解
行政争议主渠道。

由于政府部门同时肩负推动经
济发展的职能，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
政争议的主渠道，不仅体现在其扩容
行政争议末端的纠纷解决机制，还体
现在行政复议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抓手。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市

“企告官”行政复议收案量400余件，
同比增长三成。随着我市复议“入园
区进企业”专项行动启动、复议惠企
联系点的建立，惠企复议已成为我市
稳企护商的“金招牌”。

“金招牌”营造良好法治
化营商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规定，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
设占用耕地，若连续二年未使用，经
原批准机关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可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
权。该规定是基于土地资源的宝贵

性和有效利用的考虑，旨在防止土地
闲置和浪费。

一家企业拍得两个地块开发商
务中心项目，前期投资近 6 亿元，包
括土地出让金2.1亿余元。后因该公
司对项目地块开发后，未对涉案配套
部分的地块进行开工建设，相关部门
对其土地闲置情况进行调查，并下达
两份《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
书》。该企业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
关受理案件后，向相关人员详细了解
案情、核实证据材料，开展现场调查
活动，了解到申请企业确已对上述两
项目进行实质性开发，该案具备调解
和解的条件，经复议机关调解，相关
执法部门撤销收回闲置土地决定书，
该企业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并促进了
两个项目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实现矛
盾纠纷实质化解。

一家投资公司以 1.6 亿余元的
流拍保留价取得人民法院的执行地
块，在缴纳近 2000 万元税费后取得
地块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后相关
部门对其土地闲置情况进行调查，
并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决定书》。该公司提起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受理案件后，依法组织听
证，相关部门负责人全程参与。通
过听证，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适
用法律、办案程序有了详实的了解，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该公司
签署限期盘活土地承诺书，相关部
门撤销收回闲置土地决定书，该公
司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纠纷得到实
质性化解。

记者观察到，因行政复议制度
的优势，这两起行政争议得以灵活
高效化解。“行政复议机关在办理
案件中，常态化邀请调解和解委员
会参与涉企案件，借助调解员的行
业 优 势 和 中 立 立 场 ，更 好 促 成 和
解。同时行政复议发挥制度优势，
一方受理、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加
大对涉企行政行为复查复核、自我
纠错力度，实现了加速闲置土地开
发利用、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树立
政 府 法 治 化 营 商 环 境 形 象 的‘ 三

赢’效果。”青岛市司法局行政复议
与应诉处处长邢敏表示。

“开门办案”推进争议
实质性化解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建立健全了行政复议普
通程序中的听取意见、听证等审理
程序，除因当事人原因不能听取意
见外，均应当以灵活方式听取当事
人意见，在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时应当组织听证，将传统的“书
面审理”转化为“开门办案”，使公
平 正 义 对 于 当 事 人 而 言 可 见 、可
感、可享。

某公司与某街道办事处就厂房
拆除达成和解协议，街道办在支付了
拆迁款 70%后，一直未支付尾款，该
公司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通过

“开门办案”的方式，多次听取双方当
事人的意见。因对该和解协议事实
认定、协议金额等方面双方均无异
议，且街道办事处已经支付了主要协
议款项，复议机关展开调解，向该公
司说明了相关部门的资金筹措周期，
相关部门也表明了积极履约意愿，最
终双方就尾款支付达成了补充协议，
避免了矛盾纠纷升级。

记者了解到，我市行政复议机关
以“开门办案”的方式充分保障当事
人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通过
普通程序审理复议案件，复议机关灵
活采用面对面、互联网、电话沟通等
方式，100%听取当事人意见；细化行
政机关负责人参加听证程序，推动行
政复议“告官能见官”；针对重大、疑
难、复杂案件，复议机关开展听证、现
场调查、专家咨询，全面了解案件来
龙去脉，找准问题症结和调解切入
点，在法治框架内直面当事人的急难
愁盼，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复议解纠纷推动依法
行政，传递法治温度

据我市行政复议半年统计，从

涉及的行政管理类别看，市场监管
领域复议案件大幅增长，位居首位；
从涉及的事项看，举报投诉类案件
首次超越行政处罚类案件，跃居首
位。涉企复议案件类型呈现多样
化，今年以来，全市办理企业作为申
请人及第三人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劳
动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生态环境
保护及综合执法等领域。其中，五
成以上涉企案件系企业对工伤认定
决定、为单位员工补缴公积金、补缴
社保等行政行为不服提起复议，这
也反映出职工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表
达合法诉求、解决行政争议的维权
意识不断提升。

行政复议案件背后是市民和企
业的安危冷暖。当前，社会大众对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日
益增长，对通过“民告官”“企告官”等
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期望越来
越迫切。随着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
政争议主渠道，一方面让行政复议广
泛地吸纳行政争议，确保行政争议进
入行政复议程序的“量”；同时不断提
升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的“质”，尽
可能将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程序中
有效化解。

那么如何通过行政复议引导行
政执法更好地回应市民、企业的诉
求呢？“执法人员要加强依法行政，
要细化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柔性
执法’的作用，传递法治温度。尤
其是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土地征收
等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执法领
域，执法人员务必提高依法行政理
念和风险防范意识。与此同时，执
法行为是否规范也是引发行政争议
的原因之一，执法人员应既重视案
件实体亦重视办案程序，务必做到
案件事实认定清晰、法律适用准确
无误。”邢敏表示，随着行政复议的

“首选率”及公信力提升，亦在倒逼
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和精准化，让当
事人从每一项执法决定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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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行政复议收案6500余件 四成直接纠错或和解

青岛稳企护商有了“金招牌”
“开门办案”解纠纷优化营商环境

市民工作生活、企业生产经营
中免不了与行政执法打交道，如查
酒驾的交通执法、巡查占路经营的
城管执法、检查餐饮食品安全的工
商执法……若当事人就行政机关实
施的具体执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
适当而提出异议，即发生行政争
议。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一
种制度，即“民告官”的渠道之一。

我市一家液化天然气站负责人
在市民大厅服务窗口申请办理储罐
报废及更换审批登记时，被工作人
员告知行政执法部门正在对液化气
站进行查处，并以此为由暂停办理
相关手续。该液化气站负责人提起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中，双方经调
解达成和解，审批部门积极主动为
该液化气站办理了相关手续，该站
负责人非常满意，撤回行政复议申
请，这起纠纷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类似这样的行政争议，今年以来我
市共收案6500余件，大量行政争议
在复议阶段得到实质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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